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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登记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则的规定，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或“本公司” ）完成了《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1、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6年1月6日；

2、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4.25元/股；

3、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199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695.70万股，首次授予

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以及公司

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其他员工。

4、股票来源：中顺洁柔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公司股票。

5、在可解锁日内，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日起

满12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未来36个月内分三期解锁，如下：

解锁期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

数量比例

第一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

40%

6、激励对象名单及获授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

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刘金锋 董事、副总经理 120.00 7.08% 0.25%

张扬 董事、副总经理 70.00 4.13% 0.14%

杨裕钊 董事 56.00 3.30% 0.12%

董晔 财务总监 12.00 0.71% 0.02%

张海军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12.00 0.71% 0.02%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194

人）

1425.70 84.07% 2.93%

合计 1695.70 100% 3.48%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过程中，有4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本次公司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数合计176,000.00股。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激励对象199名，

合计授予限制性股票16,957,000.00股。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中除因4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外，激励对象名单及

其获授并登记的权益数量与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一致。

二、本次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2日出具了《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的验资报告》（广会验字【2016】G15041720018号），审验了公司截至2016年

3月2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认为：截至2016年3月2日止，公司已收到限制性股票激

励对象缴纳的出资额合计人民币72,067,250.00元，全部以货币资金出资。 其中：增加注册

资本人民币16,957,000.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55,110,250.00元。截至2016年3月2日

止，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3,677,000.00元、 累计股本为人民币503,677,000.00

元。

三、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16年1月6日，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

为2016年3月21日。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131,118 0.64% 16,957,000 20,088,118 3.99%

1、其他内资持股 16,957,000 16,957,000 3.37%

境内自然人持股 16,957,000 16,957,000 3.37%

2、高管股份 3,131,118 0.64% 3,131,118 0.6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83,588,882 99.36% 483,588,882 96.01%

1、人民币普通股 483,588,882 99.36% 483,588,882 96.01%

三、股份总数 486,720,000 100% 503,677,000 100%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收益摊薄情况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 按新股本503,677,000.00股摊薄计算，2014�年度每股

收益为0.13元。

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8672万股增加至

50367.7万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本次授予前，公司控股

股东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直接、间接持有和控制公司30.2671%� 的股份，本次授予

完成后， 公司控股股东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直接、 间接持有和控制公司29.2481%�

的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邓氏家族，其成员为邓颖忠、邓冠彪和邓冠杰，其中邓颖忠与邓

冠彪和邓冠杰为父子关系，邓冠彪与邓冠杰为兄弟关系。 本次授予前，邓颖忠直接持有2,

446,828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0.5027%；邓冠彪直接持有1,243,087股股份，占公司

股份总额的0.2554%；邓冠杰直接持有470,970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0.0968%；邓氏

家族通过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30.2671%的股份； 通过中顺公司间接

持有公司21.4726%的股份。因此，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控制本公司255,988,629股股份，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52.5946%。 本次授予后，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控制本公司255,988,629股

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50.8240%。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

七、增发限制性股票所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增发限制性股票所筹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1日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登记对象名单

一、总体情况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刘金锋 董事 120.00 7.08% 0.25%

张扬 副总经理 70.00 4.13% 0.14%

杨裕钊 董事 56.00 3.30% 0.12%

董晔 财务总监 12.00 0.71% 0.02%

张海军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12.00 0.71% 0.02%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194人） 1425.70 84.07% 2.93%

合计 1695.7 100% 3.48%

二、公司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王玉春 中层管理

2 易莎 中层管理

3 谢梅花 中层管理

4 杨义 中层管理

5 肖光华 中层管理

6 刘立举 中层管理

7 雷志刚 中层管理

8 夏海欧 中层管理

9 苏江南 中层管理

10 金星 中层管理

11 易亮亮 中层管理

12 段炜 中层管理

13 徐卫邦 中层管理

14 龙小飞 中层管理

15 颜平 中层管理

16 宋怀欣 中层管理

17 黄斌 中层管理

18 刘美 中层管理

19 胡念 中层管理

20 邹志强 中层管理

21 彭新良 中层管理

22 易进 中层管理

23 袁梦彪 中层管理

24 彭禹 中层管理

25 黄锡标 核心技术人员

26 陈阳 中层管理

27 李维 中层管理

28 张延康 中层管理

29 邓鹏 中层管理

30 祝伟 中层管理

31 谢永红 中层管理

32 张朝银 中层管理

33 何丽 中层管理

34 夏娟 中层管理

35 顿清 中层管理

36 冷伟 中层管理

37 杨模君 中层管理

38 焦艳杰 中层管理

39 李彬 中层管理

40 王海松 中层管理

41 许彦伟 中层管理

42 梁岩 中层管理

43 吕芳芳 中层管理

44 张龙 中层管理

45 郑仁峰 中层管理

46 余斌 中层管理

47 吴贤红 核心技术人员

48 张凯 中层管理

49 宁开燕 中层管理

50 梁超 中层管理

51 王淑香 中层管理

52 林瑞芬 中层管理

53 谢巢志 中层管理

54 张怡聪 中层管理

55 黄美勇 中层管理

56 梁阜嘉 中层管理

57 龙兵 中层管理

58 韦仲毅 核心技术人员

59 李兴明 核心技术人员

60 周芳 中层管理

61 朱维清 中层管理

62 贺华良 中层管理

63 彭珊 中层管理

64 周毅 中层管理

65 骆萍 中层管理

66 曹苡源 中层管理

67 曾伟渊 中层管理

68 陈伟明 中层管理

69 吴康瑞 中层管理

70 曾勇 中层管理

71 王斌 中层管理

72 周兄 中层管理

73 张洪 中层管理

74 梁瑞芬 中层管理

75 梁锦辉 中层管理

76 李箫 中层管理

77 黄伊娜 中层管理

78 廖东阳 中层管理

79 徐先静 中层管理

80 刘敬勇 中层管理

81 戴振吉 中层管理

82 汤继尧 中层管理

83 廖凤华 中层管理

84 王娜 中层管理

85 廖多总 中层管理

86 梁兰芳 中层管理

87 杜雄 中层管理

88 李鑫鹏 中层管理

89 吴清芝 中层管理

90 佘凤英 中层管理

91 罗思聪 中层管理

92 刘应敏 中层管理

93 陈国政 中层管理

94 周朝宏 中层管理

95 廖金华 中层管理

96 王智勇 中层管理

97 杨勇 中层管理

98 尹国俊 中层管理

99 陈广严 核心技术人员

100 王小明 中层管理

101 文永东 中层管理

102 杨文彬 中层管理

103 陈文光 中层管理

104 许志明 核心技术人员

105 刘德海 中层管理

106 李晓云 中层管理

107 李军贤 中层管理

108 汪厚房 中层管理

109 杨新花 中层管理

110 吴大海 中层管理

111 寇郁谨 中层管理

112 邝晓怡 中层管理

113 庞文涛 中层管理

114 温嘉贤 中层管理

115 林天德 核心技术人员

116 金文 中层管理

117 潘东明 核心技术人员

118 胡志刚 中层管理

119 孟国栋 核心技术人员

120 岳秀洪 中层管理

121 闫培超 中层管理

122 张艾华 中层管理

123 严栋 中层管理

124 尹世权 中层管理

125 曾妙云 中层管理

126 陈峰 中层管理

127 罗哲顺 中层管理

128 陈建军 中层管理

129 任小勇 中层管理

130 由楠 中层管理

131 莫青青 中层管理

132 方兴增 中层管理

133 涂玉女 中层管理

134 何春 中层管理

135 张异 中层管理

136 孟有才 中层管理

137 马丹亚 中层管理

138 姚美德 中层管理

139 雷春英 中层管理

140 徐红英 中层管理

141 孙辉 中层管理

142 杜庆华 中层管理

143 岳雪 中层管理

144 李艾玲 中层管理

145 谢丽英 中层管理

146 关凤群 中层管理

147 余雅斯 中层管理

148 文永林 核心技术人员

149 陈丽 中层管理

150 赵智新 中层管理

151 陈珣琦 中层管理

152 赵国峰 中层管理

153 黄远文 中层管理

154 李小娟 中层管理

155 杨卫兵 中层管理

156 陈稚 中层管理

157 莫欣欣 中层管理

158 李文兵 中层管理

159 王哲 中层管理

160 胥浩 中层管理

161 李小瑞 中层管理

162 刘晓华 核心技术人员

163 莫华伦 中层管理

164 张高 中层管理

165 李佑全 中层管理

166 胡建平 中层管理

167 李丽华 中层管理

168 胡涛 中层管理

169 张喆 中层管理

170 金红宝 中层管理

171 蔡雅婷 中层管理

172 褚艳芳 中层管理

173 李丽娜 中层管理

174 张才成 中层管理

175 师建斌 中层管理

176 晋众 中层管理

177 程金堂 中层管理

178 苏敏华 中层管理

179 岳勇 中层管理

180 何小平 中层管理

181 杨建辉 中层管理

182 黄强 中层管理

183 刘祥军 中层管理

184 温爱玲 中层管理

185 邹以斌 中层管理

186 李亚玲 中层管理

187 竹汝江 中层管理

188 郁昊杰 中层管理

189 杨春生 中层管理

190 张可可 中层管理

191 尹凤玲 中层管理

192 孙刚 核心技术人员

193 刘永健 核心技术人员

194 曾豪 中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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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设立翁牛特旗港昇新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的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珠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昇公司” ）系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全资子公司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控股85.35%的下属企业，为适时推进港昇公

司在内蒙古赤峰地区探索、开发新能源项目的进度，增强公司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实力，港昇公司拟

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设立“翁牛特旗港昇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开展

在该区域的风电场等新能源项目探索、论证等前期工作。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100万元，由港昇

公司全部以自有资金出资并持有项目公司100%股权。

该事项已经公司于2016年3月1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 董事局同

意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开展设立项目公司的相关工作。

该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构成关联交易。 尚需

当地工商登记部门核准。 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项目公司名称：翁牛特旗港昇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名称最终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定为准）；

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万元。

（二）出资方式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100万元，港昇公司全部以自有资金出资并持有项目公司100%

股权。

（三）经营范围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运营、管理、技术服务与培训等（以上

经营范围最终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定为准）。

（四）发展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风能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相关数据显示，全区风能资源总储备量为13.8亿千

瓦，技术可开发储量3.8亿千瓦，占全国50%以上，风能利用率高，适合大规模开发建设风电项目。 港昇

公司目前已在内蒙古赤峰地区的达里和黄岗梁运营总计装机容量为100MW的风电场项目， 运营情

况良好，但是总体规模还比较有限。 项目公司成立后，将依托港昇公司在赤峰地区积累的相关资源和

开发经验，推进在该地区探索、开发新能源项目的进度，并积极开展项目的接洽、调研、论证等前期工

作，为公司新能源平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项目储备和开发机会。

三、对外投资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是公司在“十三五” 期间的重要发展战略，随着港昇公司股票已获准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新三板” ）挂牌，港昇公司将成为公司发展风电等新能源业务的

重要投融资、开发、运营平台。经前期勘察、调研，内蒙古赤峰市地区拥有良好的风资源，港昇公司目前

在该地区已运营管理的达里和黄岗梁风电场运营情况良好。

项目公司成立后，将适时推进在赤峰翁牛特旗地区风电项目的接洽、调研、论证等前期工作，为公

司新能源平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项目储备。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16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

000507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2016-015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珠海港” ）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6

年3月15日以专人、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2016年3月17日上午10:00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会议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设立翁牛特旗港昇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珠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昇公司”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控股85.35%的下属企业，为适时推进港昇公司在内蒙古赤峰地区探索、开发新能源

项目的进度，增强公司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实力，港昇公司拟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设立“翁牛特

旗港昇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开展在该区域的风电场等新能源项目探索、

论证等前期工作。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100万元，由港昇公司全部以自有资金出资并持有项目公

司100%股权。

该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构成关联交易。 尚需

当地工商登记部门核准。 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8人，同意8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二、关于港兴公司推进珠海横琴新区燃气管道建设相关业务的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持股65%的珠海港兴管道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兴公司）在推进横琴新区燃气管网

建设过程中，鉴于港兴公司在获取该区域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之前，珠海市双保管道设备安装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双保公司）已应政府部门及相关承建单位要求，开展了横琴新区环岛东路南段、NB—

25#市政燃气工程施工，目前港兴公司按照特许经营权合同承接该项工程并继续委托双保公司施工，

现拟与双保公司签订施工合同。 同时，港兴公司拟投资建设的横琴门站，已通过招标方式委托珠海港

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龙公司）进行填土工程施工，现拟与港龙公司签订施工合同。预计

上述两项工程项目施工合同金额约为614.08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6年3月18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港兴公司推进珠海横琴新区燃气管道建设相

关业务的关联交易公告》。

鉴于双保公司、港龙公司均系公司大股东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港集团” ）

的全资企业，公司董事局主席欧辉生先生同时兼任珠海港集团董事长，董事梁学敏先生同时兼任珠海

港集团总经理，董事周娟女士同时兼任珠海港集团董事，公司与双保公司、港龙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政府有关部

门批准。 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5人，同意5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上述3位关联董事对本项议案回避表

决。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16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

000507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2016-016

关于港兴公司推进珠海横琴新区

燃气管道建设相关业务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持股65%的珠海港兴管道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兴公司）于2012年8月根据珠府

函﹝2012﹞254号《关于授予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的批复》）获得了珠海市西部地区（金湾区、斗门

区、高栏港经济区及横琴新区）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负责经营、管理西部城区（含横琴新区）的管道

燃气业务，成为天然气利用工程的建设主体（详见公司刊登于2012年8月14日《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http://www.cninfo.com.cn的编号2012-059公告）。

目前在推进横琴新区燃气管网建设过程中，鉴于港兴公司在获取上述特许经营权之前，珠海市双

保管道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保公司）已应政府部门及相关承建单位要求，开展了横琴新

区环岛东路南段、NB—25#市政燃气工程施工，目前港兴公司按照特许经营权合同承接该项工程并继

续委托双保公司施工，现拟与双保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同时，港兴公司拟投资建设的横琴门站，已通过

招标方式委托珠海港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龙公司）进行填土工程施工，现拟与港龙公

司签订施工合同。 预计上述两项工程项目施工合同金额约为614.08万元。

2、因双保公司、港龙公司均系公司大股东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港集团” ）

的全资企业，公司董事局主席欧辉生先生同时兼任珠海港集团董事长，董事梁学敏先生同时兼任珠海

港集团总经理，董事周娟女士同时兼任珠海港集团董事，公司与双保公司、港龙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于2016年3月1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参与该项

议案表决的董事5人，同意5人；反对0人，弃权0人；关联董事欧辉生先生、梁学敏先生、周娟女士回避

表决。 在本事项提交董事局会议审议前，已获半数以上独立董事事前同意，独立董事并对该关联交易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

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关联方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珠海市双保管道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2,000万元，注册地：珠海，法定代表人：刘智，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

设施总承包叁级（限燃气工程）（具体按A3104044040109号资质证开展业务）；燃气管道设备及配

件、炉具的批发、零售。

2015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9,547万元，净资产5,769万元；实现营业收入3,051万元，

实现净利润398万元。

（2）关联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珠海港集团的全资下属公司。

2、珠海港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500万元，注册地：珠海，法定代表人：黄忠勤，经营范围：港口、码头平整

土地工程；围海造地土石方施工；爆破（凭许可证经营）；道路、单跨6米以下桥梁、直径0.5实以内的雨

污水管道支线、供水供气入户管线、城市护坡工程、园林绿化。

2015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4,801万元，净资产4,187万元；实现营业收入654万元，实

现净利润51万元。

（2）关联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珠海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二）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序号

交 易

标 的

施工

单位

项 目

内 容

交 易

进 度

工程

预算

1

横琴新区环岛东路南段、

NB—25#市政管道燃气工程

双保

公司

约3.32公里PE中压燃气管

道敷设、阀门等安装，

目前施工合同待签

署。

527

万元

2

横琴门站

填土工程

港龙

公司

按设计图纸，完成横琴门

站约29052.287立方米总

填土方量

目前施工合同待签

署。

87.08

万元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上述第1项交易标的，是在港兴公司成立并获得特许经营权之前，由市政府指定的相关承建单

位委托双保公司建设；港兴公司成立之后，依据特许经营权合同相关规定，承担该项工程的权利和义

务。

2、上述第1—2项交易标的，施工合同最终工程造价由港兴公司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中介机构予

以审核、确定，合同项下支付款项的核算将遵循公开、公平、合理原则。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港兴公司拟与双保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

1、工程名称：珠海市横琴新区天然气利用工程（Ⅰ）环岛东路南段、NB-25#路市政燃气管道工

程

2、工程地点：珠海市横琴新区

3、发 包 人：珠海港兴管道天然气有限公司

4、承 包 人：珠海市双保管道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5、工程内容：市政中压燃气管道施工、阀门安装等

6、工程规模： PE燃气管道安装共3328米

7、合同总价（大写）： 伍佰贰拾陆万叁仟捌佰伍拾陆元陆角叁分

（小写）： ￥5,263,856.63元

（二）港兴公司拟与港龙公司签订的《横琴门站填土工程施工合同》

1、甲方：珠海港兴管道天然气有限公司

2、乙方： 珠海港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工程地点：珠海市横琴新区

4、工程内容：横琴门站位于横琴新区环岛北路以南小横琴山东侧，面积25227.77平方米。 本填土

施工工程预算总填土方量为29052.287立方米。（详见施工图纸和预算）

5、质量标准

本工程执行国家、广东省、珠海市现行土石方验收合格的质量标准。

6、合同价款与支付

合同总价款金额为： 人民币捌拾柒万零柒佰伍拾元贰角壹分正。

（小写：￥870750.21元）

本合同结算以第三方造价咨询机构的审核为结算依据。

此合同为总价大包干合同，在工程完工后由监理单位进行验收。

上述施工合同尚未签署。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经过艰苦一线奋战和高强度投入， 港兴公司稳步推进珠海西区及横琴新区管道天然气利用工程

建设，随着2015年珠海西区首座天然气门站—金湾门站的建成通气，结束了珠海西区无城市管道天

然气的历史。 截止2015年12月底，已建成管道约119公里，其中已通气约101公里，珠海西部地区市政

燃气管网已初具规模。

在珠海市西部地区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正式授予港兴公司之前， 政府部门已要求相关承建单位

开展了部分市政管道燃气工程，并委托双保公司进行施工，本次继续委托双保公司承建横琴新区环岛

东路南段、NB—25#市政管道燃气工程，可使港兴公司直接切入具体工程项目展开业务，避免时间和

经济上损失，有助于快速实现横琴新区整体燃气管道联网通气。

港兴公司通过招标方式委托港龙公司进行横琴门站土方施工，招标过程公平、合理，港龙公司具

有较强的技术实力，有利于保障港兴公司按计划推进横琴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建设进度，满足沿线工

商居民用户用气需求。

上述项目的施工质量由港兴公司委托的工程监理单位进行全程监理， 工程造价由港兴公司委托

的造价咨询公司负责编制造价预算，并据此确定合同造价。 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合作方的利益，

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港兴公司作为公司综合能源主业的重要企业，将逐步为公司的

转型发展提供更多的动力。

六、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2016年2月底， 港兴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与双保公司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605.56万

元，与港龙公司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189.19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1、公司本项关联交易议案在提交董事局会议审议时，经过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2、该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协议内容公允，定价遵循了公平、公

开、公正原则，符合公司的利益。

3、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八、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关于本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3、拟签署的工程合同。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16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527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2016-015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亦不存在变更以前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16年3月17日下午14:00在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1560号公司变频器新工厂一楼报告厅召开； 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3月1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3月16日下午15:00至2016年3月17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会议主持人因纪德法董事长出差，由公司副董事长袁忠民担任。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23人，代表股份313,336,8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1286%。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17人，代表股份312,757,1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0303%；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6人,代表股份579,6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83%；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情况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9人，代表股份732,7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24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亦不存在变更以前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16年3月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以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新时达机器人有限公司拟购置用于机器人本体生产的房地产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表决结果：同意313,336,8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732,7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二）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上海新时达机器人有限公司拟购置用于智能化机器人柔性工作站生产的土地使用权的议

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313,310,2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弃权26,5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706,2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814%；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26,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86%。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晓奥享荣汽车工业装备有限公司拟购置用于汽车智能化柔性焊接生产线生产的土地使

用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3,310,2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弃权26,5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706,2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814%；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26,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86%。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313,320,1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弃权16,6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洁、李文婷

3、结论性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18日

关于新增诺亚正行为上投摩根旗下

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已与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诺亚正行” ）签订了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自本公告之日起，诺亚正行正式开始如下基金的代理

销售业务，投资人可通过诺亚正行开展以下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投等相关业务。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上投摩根新兴服务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482

2 上投摩根医疗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66

3 上投摩根科技前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538

4 上投摩根文体休闲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95

5 上投摩根智慧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84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诺亚正行

各基金销售网点

客服电话：400-821-5399

公司网站： www.noah-fund.com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9-4888

网址：www.cifm.com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39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

2016-013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3月17日接到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佳女士的通知，该股东于2016年3月16日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8,3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6%）质押给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16年3月16日在华泰证券

（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办理完毕，初始交易日：2016年3月16日，到期购回日：2017年

3月16日。

截止本公告日，王佳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70,379,2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12%，累

计质押公司股份24,4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1%。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18日

股票简称：青龙管业 股票代码：

002457

公告编号：

2016-019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的

公 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近日，公司接到关于实际控制人陈家兴先生股份质押的通知。

陈家兴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将其持有的500万股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1.49%）

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中登公司” ）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2016年3月8日中登公司出具了“证券质押

登记证明” ，质押登记日为2016年3月8日，质押期限自2016年3月8日至质权人向中登公

司申请解除质押为止。

截至本公告日， 陈家兴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3,774,70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8%；陈家兴先生累计质押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数量为500万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的14.80%，占公司总股本的1.49%。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706

证券简称：曲江文旅 编号：临

2016-007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银行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3年10月28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陕西省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的议案 （详

见公司临2013-026公告）。 公司于2014年6月3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陕西省分行申请流动

资金借款追加担保方式的议案（详见公司临2014-018公告）。

近日， 公司提前归还中国进出口银行陕西省分行流动资金借款

3000万元。

特此公告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788

证券简称：鹭燕医药 公告编号：

2016-014

鹭燕（福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89号” 文的

批准，鹭燕（福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3205万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证上【2016】65号” 文件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3205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自2016年2月18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报告编号为“致同验字（2016）第350ZA0007

号” 的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通过实施公司<章程>（草

案）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的议案》。

本公司已于近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厦门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主要变更事项如下：

1、注册资本由人民币9611.88万元变更为人民币12816.88万

元；

2、 公司类型由法人商事主体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未上

市）】变更为法人商事主体【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根据工商部门“三证合一、一照一码” 登记制度，现营业执

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将使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公司新取得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6782575042

2、名称：鹭燕（福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类型：法人商事主体【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住所：厦门市湖里区安岭路1004号（该住所仅限作为商事

主体法律文书送达地址）

5、法定代表人：吴金祥

6、注册资本：人民币 壹亿贰仟捌佰壹拾陆万捌仟捌佰元整

7、成立日期：2008年09月03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西药批发；中药批发；第二、三类医疗器械批发；

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批发；其他预包装食品批发；第一类

医疗器械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其他农业服务；其他仓储

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其他未列明专业技术

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事项）。

特此公告。

鹭燕（福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03月17日


